
国际承认航空器权利公约 

（1948 年 6 月 19 日 日内瓦）  

鉴于 1944 年 11 月至 12 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国际民用航空会议建议尽早签订一项关于航

空器所有权转移的公约， 
 

又鉴于为了国际民用航空的未来发展，迫切需要航空器权利获得国际性承认， 
 

下列各签署人，经正式授权，代表其各自政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缔约各国承允，承认： 
 
（一）航空器所有权； 
 
（二）通过购买并占有行为取得航空器的权利； 
 
（三）根据租赁期限为六个月以上的租赁占有航空器的权利； 
 
（四）为担保偿付债务而协议设定的航空器抵押权、质权以及类似权利； 
 
但这些权利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权利的设定符合该航空器进行国籍登记的缔约国在设定该权利时的法律，并 
 
2.经合法地登记在该航空器进行国籍登记的缔约国的公共登记簿内。 
 

在不同缔约国中进行的连续登记的合法性，按照每次登记时该航空器进行国籍登记的缔

约国的法律予以确定。 
 
二、本公约的规定不妨碍承认缔约国法律规定的航空器权利；但是，缔约国不得接受或者承

认优先于本条第一款所列各项权利的权利。 
 
第二条 
 
一、同一航空器的登记事项应当记载于同一登记簿内。 
 
二、除本公约另有规定外，登记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列的权利对第三人的效力，根据该项

权利登记地的缔约国的法律确定。 
 
三、缔约国可以禁止登记根据其国内法不能有效成立的权利。 
 



第三条 
 
一、每一航空器的国籍登记证上应当载明登记簿保管机关的地址。 
 
二、任何人均有权从上述机关取得登记簿所载内容的经正式认证的副本或摘录。该副本或摘

录应当构成登记簿内容的初步证据。 
 
三、缔约国的法律规定提交登记文件与登记有同等效力的，对本公约而言，该项文件的提交

与登记具有同等效力。在此情况下，应当有适当措施以保证此文件能对公众开放。 
 
四、保管登记簿的机关可以对其提供的各项服务收取合理费用。 
 
第四条 
 
一、根据援救或者保管航空器的活动终结地的缔约国的法律，由于下列事项对航空器产生的

求偿权，缔约国应当予以承认，并且此项权利优先于对该航空器的所有其他权利： 
 
（一）援救航空器的报酬，或 
 
（二）保管航空器必需的额外费用。 
 
二、本条第一款所列权利的受偿顺序，按照产生该权利的事件发生日期逆向排列。 
 
三、上述权利应当在援救或保管工作终了之日起三个月内进行登记。 
 
四、前款规定的三个月期限届满后，缔约各国即不再承认上述权利，除非在此期限内， 
 
（一）此项权利已按第三款规定进行登记；并且 
 
（二）权利金额已经经协议确定或就此项权利已提起了司法诉讼。在司法讼诉的情况下，该

期限的中断或中止由受理案件的法院地法律确定。 
 
五、本条的适用不受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影响。 
 
第五条 
 

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所列权利的优先权适用于其所担保的全部债款。但是，其中所

包含的利息，不得超过执行程序开始前三年中和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利息。 
 
第六条 
 

在扣押或者强制拍卖航空器或航空器权利的情况下，被诉人明知正在进行拍卖或执行程

序，而设立或转让第一条第一款所列的权利的，不论是有损于施行扣押的债权人或执行债权

人，还是有损于买受人，缔约各国均可以不予承认。 



 
第七条 
 
一、强制拍卖航空器的程序，依照拍卖地的缔约国的法律规定。 
 
二、但必须遵守下列条件： 
 
（一）拍卖的时间和地点应至少提前六个星期确定。 
 
（二）执行债权人应向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交有关该航空器的登记事项的经过认证的摘

录，并应在该航空器进行国籍登记的地点，按照当地的法律，至迟在确定的拍卖日期一个月

以前，将拍卖事宜予以公告；同时应按照登记簿上所列地址，以挂号信，如可能，以航空信，

通知已登记的航空器所有人、已登记航空器权利的持有人以及已按照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登记

的权利的持有人。 
 
三、由于不遵守本条第二款的要求而产生的后果，依照拍卖地的缔约国的法律确定。但任何

违反该款要求进行的拍卖，在自拍卖之日起六个月内，经此项违反要求行为的任何受害人提

出请求，可予以宣告无效。 
 
四、除非经主管当局确认的并按照本公约规定优先于执行债权人的权利的各项权利能由拍卖

的价金抵偿消灭或者转由买受人承担，任何强制拍卖均不得进行。 
 
五、如果在执行拍卖的缔约国领土上，为担保债权而负担有第一条规定的任何一项权利的航

空器，对地（水）面上的人员或财产造成伤害或者损害的，除非该航空器的经营人或以其名

义向某一国或任何一国的保险企业充分和有效地投保了上述伤害或者损害险，该缔约国国内

法可以规定，在将该航空器或者将属于同一所有人并负担有由同一债权人享有的类似权利的

其他航空器进行扣押的情况下： 
 
（一）受害人或其代表如系执行债权人，上述第四款的规定对其不发生效力； 
 
（二）为担保债权而持有的并由被扣押航空器负担的第一条所述权利，在对抗受害人或其代

表时，不得超过该航空器价金的 80%。 
 
拍卖执行地的缔约国的法律未规定任何其他限额的，若投保的金额与被扣押的航空器的重置

价值相当时，保险即被认为是充分的。 
 
六、根据拍卖所在地缔约国的法律，为了各债权人的共同利益并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合法费

用，优先于任何其他权利受偿，包括第四条规定的优先权，并应从拍卖所得的价金中支付。 
 
第八条 
 

根据第七条规定拍卖航空器，产生转移该航空器的所有权的效力，买受人不再受未由其

负担的权利的影响。 
 



第九条 
 

除根据第七条规定进行强制拍卖以外，除非已登记权利的持有人全部得到清偿或者这些

权利的持有人同意，不得将航空器的权利登记或国籍登记，从一缔约国转移至另一缔约国。 
 
第十条 
 
一、如根据登记航空器的缔约国的法律，为担保债权而持有并已登记的具有第一条所述性质

的航空器权利，引伸至贮存在特定地点的零备件，所有缔约国均应承认此项权利，只要这些

零备件继续在上述特定地点贮存，并且为了将该零备件已有权利负担的事实适当地通知第三

人，已在贮存地点张贴适当公告，载明对该项权利的说明、其持有人的名称和地址以及登记

该权利的登记薄。 
 
二、在登记的文件中应当附入一份有关上述零备件的品名和概数的清单。这些零备件可以用

同类的零备件替代而不影响债权人的权利。 
 
三、第七条第一款和第四款以及第八条的规定均适用于被强制拍卖的零备件。但是，如果执

行债权人是无担保债权人的，当拍卖叫价不低于经负责此项拍卖的机关指定的专家对此项零

备件所确定的价格的三分之二时，第七条第四款的规定应被视为允许进行此项拍卖。此外，

在分配拍卖收益时，为了满足执行债权人的权利请求，有关主管机关可以将向优先权持有人

支付的金额限制在支付第七条第六款所指费用后的拍卖收益的三分之二。 
 
四、本条所称的“零备件”，系指航空器部件、发动机、螺旋桨、无线电装置、仪表、设备、

装饰件，以及构成上述物件的部件，更广泛地说，包括所有为替换安装于航空器上的部件而

贮备的各种品名的其他物件。 
 
第十一条 
 
一、本公约的规定，在每一缔约国中适用于在另一缔约国进行国籍登记的航空器。 
 
二、每一缔约国对在其领土上进行国籍登记的航空器也应适用下列规定： 
 
（一）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九条的规定，以及 
 
（二）第四条的规定，但救助或保管工作在其领土上终结的除外。 
 
第十二条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妨碍任何缔约国按照其关于移民、海关或空中航行的国内法规

定，对航空器采取执行措施的权利。 
 
第十三条 
 

本公约不适用于供军事、海关和警察使用的航空器。 



 
第十四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缔约各国的司法和行政主管机关，除非其国内法有相反的规定，可以

互相直接通信。 
 
第十五条 
 

缔约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本公约规定的执行，并及时将这些措施通知国际民用航

空组织秘书长。 
 
第十六条 
 

本公约所称的“航空器”，包括航空器机体、发动机、螺旋桨、无线电装置以及所有用

于航空器的，不论与航空器组装在一起或暂时拆卸下来的部件。 
 
第十七条 
 

由缔约国负责其对外关系的某一领土设立单独的航空器国籍登记簿的，本公约对缔约国

法律的指引应解释为对该领土法律的指引。 
 
第十八条 
 

本公约在按照第二十条的规定生效之前开放签署。 
 
第十九条 
 
一、本公约应由各签署国批准。 
 
二、批准书应交存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该组织应将交存日期通知每一签署国和加入国。 
 
第二十条 
 
一、当两个签署国交存其对本公约的批准书时，从第二个国家的批准书交存后第九十天起，

本公约在该两国之间生效。对于此后交存批准书的每个国家，本公约在其批准书交存之日后

第九十天起生效。 
 
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应将本公约的生效日期通知每一签署国。 
 
三、本公约一经生效，应即由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长向联合国登记。 
 
第二十一条 
 
一、本公约生效后，向非签署国开放加入。 



 
二、加入应以加入书交存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应将加入书交存日期通知每

一签署国和加入国。 
 
三、加入于加入书交存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后第九十天起生效。 
 
第二十二条 
 
一、任何缔约国可以以退出通知书送交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声明退出本公约，该组织应将收到

此项通知书的日期通知每一签署国和加入国。 
 
二、此项退出应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收到退出通知书六个月后生效。 
 
第二十三条 
 
一、任何国家在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时，可以声明其对本公约的接受不适用于在对外关系

上由其负责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 
 
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应将此种声明通知每一签署国和加入国。 
 
三、除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声明的某些领土外，本公约适用于在外交关系上由缔约国

负责的所有领土。 
 
四、任何国家可以单独地代表曾由该国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声明的全部或部分领土加

入本公约，此项加入适用本公约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 
 
五、任何缔约国可以按照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单独为在对外关系上由其负责的全部或任一领

土声明退出本公约。 
 

下列签署的全权代表经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署，以资证明。 
 

本公约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在日内瓦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订立，各该文字的文

本同一作准。 
 

本公约存放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档案中，并按照本公约第十八条的规定开放签署 


